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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正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珍豪大飯店華國廳)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民國 109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 擬承認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擬承認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討論事項 

(一) 擬修訂「公司章程」案  

(二) 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案 

(三) 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四) 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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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 6-7 頁）。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 8 頁）。

第三案

案由：民國 109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經 110 年 3 月 17 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金

額分別為新台幣 2,220,657 元及 1,110,329 元。

第四案

案由：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明：一、依據公司章程第 22 條之 1 規定，盈餘分派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

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二、本公司經 110 年 4 月 29 日董事會決議，自 109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

盈餘中，提撥股東股利計新台幣 67,350,292 元，每股配發 0.6 元，

以現金方式發放，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

相關事宜。

三、本次現金股利發放案，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

配息率異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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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貳、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承認民國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請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施

威銘及陳玫燕會計師查核簽證出具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查完成。

二、營業報告書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

附件一(第 6-7 頁)及附件三(第 9-24 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承認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承認。

說明：本公司 109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87,180,562元，擬具 109年度盈餘分

派表如下，謹請承認。

董事長：李昌鴻     總經理：李長堅    會計主管：陳國美

決議：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9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本期稅後淨利 87,180,562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981,221)
109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76,199,341
加: 期初未分派保留盈餘 156,346,373 
加: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22,631,647 
截至 109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 255,177,361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股配發 0.6 元) (67,350,292)
期末未分配盈餘 187,827,069
附註：本次股東現金紅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

零款合計數，將轉為公司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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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案，謹請討論。

說明：一、配合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第 25 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案，謹請討論。

說明：一、配合實際需要，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衍生性

商品交易處理程序」相關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26-29頁）及附件六（第

30-33 頁）。

決議：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謹請討論。

說明：一、配合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背

書保證作業程序」相關條文。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第 34-35頁）及附件八（第

36-39 頁）。

決議：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謹請討論。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

似之公司，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

三、擬提請民國一一○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

附件九（第 40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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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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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附件一：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109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09 年度營業報告

1.109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感謝全體股東對本公司長期的支持。本公司以整合先進的自動化機

電產品，結合創新的工業控制技術能力，提供多樣化品牌、完整的產品

線提供客戶專業的綜合解決方案和高附加價值的技術服務。109 年度引

進的主要產品：台達 PLC AS500 系列/設備聯網方案 DIALink mini/工業

醫療電源 PMT2 系列、ABB ROBOT、EPSON ROBOT、TM 協作型手臂

、CKD 協作手臂專用夾爪、亞德客 線性滑軌、利茗 HD/RV 系列、

PANASONIC 視覺辨識系統、IBM MES、佐臻 AR 智慧眼鏡、AWS 
Cloud service 等。

109 年全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甚鉅，各國政府實施嚴格的封

鎖，大規模實施前所未見的自我隔離及保持社交距離措施，考驗各公司

的營運能力。本公司於 108年 10月加入佳世達大艦隊後，在強化經營團

隊及進行精實管理下，使本公司 109 年度的營運健康並轉盈。本公司

109 年度之實際營運狀況：合併營收淨額 2,754,448 仟元，營業淨利

125,189 仟元，稅前淨利 109,145 仟元，稅後淨利 87,180 仟元。

2.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財務

收支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仟元) 107,532 111,144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仟元) 62,102  35,368 
籌資活動現金流量(仟元) (274,510) 205,439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3.28 -1.98 
股東權益報酬率(%) 4.48 -4.2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淨利(%) 11.15 -6.56 
稅前淨利(%) 9.72 -7.85 

純益率(%) 3.17 -2.53 
每股盈餘(元) 0.78 -0.78 

3.研究發展概況

本公司屬自動化機電零組件代理商暨技術服務業者，無研究發展之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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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二、110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本公司為整合 OT 與 ICT 的整體解決方案，持續提升智動化機電整合

服務品質，將不斷加強教育訓練，積極培訓 SI 專業人才，掌握關鍵核心

技術能力，建置更完整的優質產品線，提供最適方案給客端，協助產業做

智慧化數位轉型。

重要之銷售政策：

(1) 結合上下游夥伴，將智慧製造在不同場域做深做滿。

(2) 整合集團資源，提供更完整的解決方案，傳承及複製成功應用案例，

提升高附加價值的服務與客戶共同創造更大的競爭力。

(3) 拓展線上行銷，電商平台提供更多元服務，運用線上論壇線上開講藉

以創造並共享資源。

展望 2021 年，全球經濟仍有諸多不確定性，羅昇仍將積極應變、超

前部署，搶攻製造業數位轉型之商機，並強化公司的核心價值與競爭優勢

，持續朝智慧製造全方位解決方案的最佳供應者發展，以提升公司的經營

績效進而創造股東最大利益! 

董事長：李昌鴻 總經理：李長堅 會計主管：陳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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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民國109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之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施威銘、陳玫燕兩位會計師共同出具查核報告。前述財務報表、

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之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及公司法第219條規定，特此報告。報請鑒察。

此致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0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良猷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民國109年度盈餘分派之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

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及公司法第219條規定，特此報告。報請

鑒察。

此致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0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良猷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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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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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44)   (1)   (14,557)   -  

 109,145   4   (88,143)   (3)  

7950   (21,965)   (1)   14,326   -  

 87,180   3   (73,817)   (3)  

8310  

8316  

 1,955   -   10,458   -  

8349   -   -   -   -  

 1,955   -   10,458   -  

8360  

8361  

 (10,063)   -   (20,998)   -  

8399   -   -   -   -  

 (10,063)   -   (20,998)   -  

 (8,108)   -   (10,540)   -  

$ 79,072  3  (84,357)  (3) 

8610  $ 87,180  3  (73,817)  (3) 

8710  $ 79,072  3  (84,357)  (3) 

9750  $ 0.78  (0.78) 
9850  $ 0.78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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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 108

$ 109,145   (88,143)  

 31,471   40,524  

 -   1,706  

 (46,316)   42,149  

 -   162 

 288  -  

 9,226   16,302  

 (2,053)   (3,169)  

 -   (832)  

 (290)   256 

 (222)   (5) 

 (7,896)   97,093  

 (51,987)   256,863  

 (1,979)   (224)  

 134,147   139,790  

 2,182   27,226  

 82,363   423,655  

 (60,132)   (257,183)  

 3,271   (13,460)  

 (2,358)   (706)  

 2,570   (8,744)  

 (56,649)   (280,093)  

 25,714   143,562  

 17,818   240,655  

 126,963   152,512  

 2,053   3,169  

 -   832 

 (21,484)   (45,369)  

 107,532   11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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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0   -  

 -   9,159  

 (3,601)   (9,865)  

 785  90 

 45,326   38,136  

 (1,945)   463 

 (4,873)   (2,615)  

 62,102   35,368  

 236,905   153,958  

 (452,849)   (239,190)  

 -   (50,000)  

 -   (32,440)  

 (16,352)   (25,863)  

 (33,668)   (44,612)  

 -   460,000  

 535  -  

 (9,081)   (16,414)  

 (274,510)   205,439  

 (18,819)   (15,226)  

 (123,695)   336,725  

 1,000,153   663,428  

$ 876,458  1,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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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 1,357,780   100   1,515,362   100  

5000   (1,090,445)   (80)   (1,226,158)   (81)  

 267,335   20   289,204   19  

6100   (107,928)   (8)   (109,153)   (7)  

6200   (72,002)   (6)   (62,554)   (4)  

 (179,930)   (14)   (171,707)   (11)  

 87,405   6   117,497   8  

7100   3,580   -   2,907   -  

7010   1,388   -   1,410   -  

7020   (33,491)   (2)   (3,564)   -  

7050   (213)   -   (1,876)   -  

7070   49,032   4   (204,675)   (14)  

 20,296   2   (205,798)   (14)  

( )  107,701   8   (88,301)   (6)  

7950  (  (20,521)   (2)   14,484   1  

( )  87,180   6   (73,817)   (5)  

8310  

8316  

 1,955   -   10,458   -  

8349   -   -   -   -  

 1,955   -   10,458   -  

8360  

8361   (10,063)   -   (20,998)   (1)  

8399   -   -   -   -  

 (10,063)   -   (20,998)   (1)  

 (8,108)   -   (10,540)   (1)  

8500  $ 79,072  6  (84,357)  (6) 

9750  $ 0.78  (0.78) 
9850  $ 0.78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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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701   (88,301)  

 10,087   10,463  

 -   288 

 (292)   4,039  

 288  -  

 213  1,876  

 (3,580)   (2,907)  

 -   (832)  

 (49,032)   204,675  

 (42,316)   217,602  

 (19,228)   237,416  

 (3,017)   4,906  

 (132)   (98) 

 794  188 

 (15,938)   49,280  

 1,116   (548)  

 (36,405)   291,144  

 40,173   (211,380)  

 4,568   (19,351)  

 727  2,686  

 45,468   (228,045)  

 9,063   63,099  

 (33,253)   280,701  

 74,448   192,400  

 3,580   2,907  

 -   832 

 (20,742)   (44,399)  

 57,286   15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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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0   -  

 (2,069)   -  

 34  72 

—  2,139   (85,112)  

 (6,422)   (770)  

 20,092   (85,810)  

 2,618   (120,237)  

 -   (50,000)  

 -   (32,440)  

 (22,168)   22,168  

 (6,984)   (6,534)  

 (33,668)   (44,612)  

 -   460,000  

 535  -  

 (212)   (1,997)  

 (59,879)   226,348  

 17,499   292,278  

 729,902   437,624  

$ 747,401  72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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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之事項如下：

一、E603050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

備批發業。

四、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五、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六、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七、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八、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經營之事項如下：

一、E603050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四、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

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依實際需

求修訂

第二十二

條之一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

法繳納一切稅捐外，應先彌補累積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及其他依法所需提列或迴轉之

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由董

事會就該餘額併同以往年度累積未

分配盈餘，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配之。

前項盈餘分配案若以現金股利為

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

報告。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係應公司

營運及成長需要，考量未來之資本

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本公司

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且當年度可分

派盈餘達資本額 2%時，股利分派應

不低於當年度可分派盈餘之百分之

十，其中以現金股利發放比例不得

低於當年度股利總數的百分之二

十。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

法繳納一切稅捐外，應先彌補累積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及其他依法所需提列或迴轉之

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由董

事會就該餘額併同以往年度累積未

分配盈餘，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配之。

前項盈餘分配案若以現金股利為

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

報告。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係應公司

營運及成長需要，考量未來之資本

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其中以

現金股利發放比例不得低於當年度

股利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依實際需

求修訂

第二十六

條

（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

月十二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

月十日

（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

月十二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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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第 四條 資訊公開

（略）

二、上述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

之金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

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之金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

價證券之金額。

三、達本條資訊公開規定之交易標

準且已辦理公告申報之交易

後，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或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或原公

告申報內容有變更，應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

告申報。

四、以上所稱事實發生之日，指交

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

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及

其他足以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

金額之日孰前者為準；但屬需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

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

函之日孰前者為準。

五、規定應公告申報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漏而應於知悉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

新公告申報。

資訊公開

（略）

上述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 每筆交易金額。

2.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

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

額。

4.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

之金額。

二、達本條資訊公開規定之交易標

準且已辦理公告申報之交易

後，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或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

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或原公

告申報內容有變更，應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

告申報。

三、以上所稱事實發生之日，指交

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

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及

其他足以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

金額之日孰前者為準；但屬需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

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

函之日孰前者為準。

四、規定應公告申報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漏而應於知悉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

新公告申報。

增加項次

第 六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會員證及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取得會計

師意見

（略）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會員證及無

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取得會計

師意見

（略）

調整引用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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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三、第五條及本條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

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

入。

三、第五條及本條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

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

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

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

分免再計入。

第 九條 關係人交易

（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及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於新台幣三億元以內者，董

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之子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

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間，從事前項交易於新台幣壹億伍

仟萬元以內者，董事長先行決行，

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略）

關係人交易

（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

權資產及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於新台幣三億元以內者，董

事長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追認。

（略）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十一條 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

（略）

十一、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

行公司者，公開發行公司應

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

三項、第四項及第七項至第

十項規定辦理。

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

（略）

十一、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

行公司者，公開發行公司應

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

三項、第四項及第七項至第

九項規定辦理。

調整引用

項次

第十二條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因故意

或重大過失違反本程序者，依本公

司人事行政相關規章制度處理。

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因故意

或重大過失違反本辦法者，依本公

司人事行政相關規章制度處理。

文字修訂

第十三條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

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依本程序辦理。但子公

司已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

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並參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

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並

參酌本公司之意見，訂定「取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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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酌本公司之意見，訂定「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得依

其制定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辦理。

（略）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

子公司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該

公司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略）

第十四條 其他

（略）

四、本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

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

計算。

（略）

其他

（略）

四、本準則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

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

計算。

（略）

文字修訂

第十六條 須董事會通過之重大資產交易，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

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立董事之意見，獨立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個別

投資之限額及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及使用權不動產總額，授權董事

會訂明額度後訂入本處理程序。

須董事會通過之重大資產交易，應

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

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立董事之意見，獨立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本公司投資

有價證券之總額、個別投資之限額

及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使用權

不動產總額，授權董事會訂明額度

後訂入本處理程序。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十七條 （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日

（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二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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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十六條核決權限表(修訂後) 

※短期債券不得以任何質借、保證金或類似之方式透過乘數加倍之槓桿原理操作，造成擴大

損益效果。

※投資、設立本公司直接或間持股百分之百之子公司股份，不受長期股權可投資總額之限制。

※所稱之淨值，係指各公司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十六條核決權限表(修訂前) 

※短期債券不得以任何質借、保證金或類似之方式透過乘數加倍之槓桿原理操作，造成擴大損

益效果。

※投資、設立本公司直接或間持股百分之百之子公司股份，不受長期股權可投資總額之限制。

※所稱之淨值，係指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資產項目
本公司 子公司 可投資

總額

個別投

資限額核決者 核決權限 核決者 核決權限

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

及使用權不

動產

董事會

董事長

先決

董事會

報備

NT$50,000,000以上

NT$50,000,000
（含）以下

董事會

董事長

先決

董事會

報備

NT$25,000,000以上

NT$25,000,000
（含）以下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股權投資

董事會

董事長

先決

董事會

報備

NT$50,000,000以上

NT$50,000,000
（含）以下

董事會

董事長

先決

董事會

報備

NT$25,000,000以上

NT$25,000,000
（含）以下

淨值之

200% 
淨值之

50%  

長期有擔保

債券

董事長

總經理

NT$20,000,000以上

NT$20,000,000
（含）以下

董事長

總經理

NT$10,000,000以上

NT$10,000,000
（含）以下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短期債券及

貨幣市場基

金

董事長

總經理

NT$20,000,000以上

NT$20,000,000
（含）以下

董事長

總經理

NT$10,000,000以上

NT$10,000,000
（含）以下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其它有價證

券

董事長

總經理

NT$20,000,000以上

NT$20,000,000
（含）以下

董事長

總經理

NT$10,000,000以上

NT$10,000,000
（含）以下

淨值之

10%  
淨值之

5%  

資產項目 核決者 核決權限 可投資總額 個別投資限額

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使用

權不動產

皆須經董事會核決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股權投資 皆須經董事會核決 淨值 淨值之 50% 
長期有擔保債券 董事長

總經理

NT$20,000,000 以上

NT$20,000,000(含) 
以下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短期債券,債券附買回,票券附

買回,債券基金及貨幣市場基金

董事長

總經理

NT$20,000,000 以上

NT$20,000,000(含)以
下

淨值之 30% 淨值之 15% 

其它有價證券 董事長 NT$20,000,000 以上

總經理 NT$20,000,000(含)以
下

淨值之 10% 淨值之 5% 

-29-



附件六：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第 六 條 交易額度及權限 

一、避險性交易可從事契約總額：

（一）匯率交易：  

(1)依據公司因業務所產生之

部位作為規避風險之承作

金額。

(2)契約總額不得超過該外幣

淨資產(或負債)，加計預

估未來12個月預計營收(或
採購)所產生之淨部位；但

屬資金調度性質之換匯交

易(SWAP)不在此限。

(3)若依上述加計預估未來預

計營收(或採購)所產生之

淨部位超過 2 個月，須經

總經理核准後方得為之。

（二）利率交易：以本公司長期借

款餘額及還款期間為限。 

（三）其他避險性交易，如為規避

資產、負債、發行海外股權

（ 如 ADR ） 或 債 券 （ 如

ECB）或其他金融商品發行

之匯率或利率、確定承諾、

高度很有可能發生之預期交

易等風險，得以餘額之總金

額為限，擬具評估報告，經

總經理核准後方得為之。 

二、避險性交易損失上限金額： 

全部契約 個別契約

避險性交易

損失上限 
15% 20% 

若已達全部契約或個別契約損

失上限金額，總經理應採取必

要之因應措施，並立即向董事

會報告，已設置獨立董事者，

董事會應有獨立董事出席並表

示意見。 

交易額度及權限 

一、避險性交易可從事契約總額： 

（一）匯率交易：依據公司因業務

所產生之部位作為規避風險

之承作金額，全部契約總額

以該外幣淨資產(或負債)加

計預估未來 2 個月預計營收

(或採購)之淨部位為限；但

屬資金調度性質之換匯交易

（swap）不在此限。 

（二）利率交易：以本公司長期借

款餘額及還款期間為限。 

（三）其他避險性交易，如為規避

資產、負債、發行海外股權

（ 如 ADR ） 或 債 券 （ 如

ECB）或其他金融商品發行

之匯率或利率、確定承諾、

高度很有可能發生之預期交

易等風險，得以餘額之總金

額為限，擬具評估報告，經

總經理核准後方得為之。 

二、避險性交易損失上限金額： 

全部契約 個別契約 

避險性交易

損失上限 
20% 20% 

若已達全部契約或個別契約損

失上限金額，交易人員應向財

務部門最高決策主管提出書面

報告，必要時提報董事會。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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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三、匯、利率交易核決權限表： 三、匯、利率交易核決權限表： 

 每筆

總經理及董事長 
USD 100 萬 以

上

財務主管 
USD 100 萬

(含)以下

第 七 條 作業程序 

一、確認交易部位 

二、相關走勢分析及判斷。 

三、決定避險具體做法: 

（一）交易標的 

（二）交易部位 

（三）價格參考依據公開報價系統

（四）交易策略及型態 

四、取得交易之核准 

五、執行交易 

（一）交易對象:限於國內外金融

機構。 

（二）交易人員:本公司得執行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人員應先簽

請財務部門最高決策主管同

意後，書面通知本公司之往

來金融機構，非上述人員不

得從事交易。 

六、交易確認:交易人員交易後，

應填具交易單據，經由確認人

員確認交易之條件是否與交易

單據一致，送請權責主管批

核。 

七、交割：交易經確認無誤後，資

金單位應於交割日由指定之交

割人員備妥價款及相關單據，

以議定之價位進行交割。 

作業程序 

一、確認交易部位 

二、相關走勢分析及判斷。 

三、決定避險具體做法: 

（一）交易標的 

（二）交易部位 

（三）價格參考依據公開報價系統 

（四）交易策略及型態 

四、取得交易之核准 

五、執行交易 

（一）交易對象:限於國內外金融

機構，否則應簽請財務部門

最高決策主管同意。 

（二）交易人員:本公司得執行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人員應先簽

請財務部門最高決策主管同

意後，書面通知本公司之往

來金融機構，非上述人員不

得從事交易。 

六、交易確認:交易人員交易後，

應填具交易單據，經由確認人

員確認交易之條件是否與交易

單據一致，送請權責主管批

核。 

七、交割：交易經確認無誤後，資

金單位應於交割日由指定之交

割人員備妥價款及相關單據，

以議定之價位進行交割。 

配合實際

需要 

第 十 條 內部控制制度 

一、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交易對象原

則上限定為國內外金融機

構。 

（略）

內部控制制度 

一、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交易對象原

則上限定為國內外金融機

構，否則應簽請財務部門

最高決策主管同意。 

（略）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十一條 內部稽核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依據「內部控

制制度」之規定，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

內部稽核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依據「內部控

制制度」之規定，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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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之遵守情形，作成稽核報
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二、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
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按
時將前項稽核報告及異常事項
改善情形申報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會）備查。 

性，並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之遵守情形，作成稽核報
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以書面通知各獨立董事及審計
委員。 

二、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
制制度處理準則」之規定，按
時將前項稽核報告及異常事項
改善情形申報行政院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
會）備查。 

第十二條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之處理 

一、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

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若為業

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

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

應呈請總經理核示，評估報告

有異常情形時，總經理應即向

董事會報告並採取必要之因應

措施，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

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

意見。 

二、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董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

管理： 

（一）總經理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

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二）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

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

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總經理應依下列原則管理衍生

性商品之交易： 

（一）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

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

公司所定之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二）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

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

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

會報告，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

席並表示意見。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之處理 

一、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

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若為業

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

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

應呈請財務部門最高決策主管

核示，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

時，財務部門最高決策主管應

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取必要之

因應措施，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

並表示意見。 

二、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董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

管理： 

（一）財務部門最高決策主管應隨

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

之監督與控制。 

（二）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

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

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三、財務部門最高決策主管應依下

列原則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

易： 

（一）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

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本

公司所定之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二）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

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

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

會報告，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董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

席並表示意見。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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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三）總經理於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後，應提報董事會。 

（三）財務部門最高決策主管於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後，應

提報董事會。 

第十三條 對子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依本程序辦理。但子公司已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規定，並參酌本公司之意見，

訂定「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

序」，得依其制定之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處理程序辦理。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其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依本處理程

序第八條資訊公開規定，由本公司

代為公告申報。 

督促子公司自行檢查訂定之處理程

序是否符合相關準則規定及是否依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內部稽核應覆核子公司自行檢查報

告等相關事宜。 

對子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之控管程序 

本公司之子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

應依金管會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

並參酌本公司之意見，訂定「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經子

公司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該公司股

東會，修正時亦同。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其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依本處理程

序第八條資訊公開規定，由本公司

代為公告申報。 

督促子公司自行檢查訂定之處理程

序是否符合相關準則規定及是否依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內部稽核應覆核子公司自行檢查報

告等相關事宜。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十六條 本程序訂定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

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

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十一月

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日。 

本作業程序訂定於民國九十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

十七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十一月

十三日。 

增列修訂

日期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第六條匯、利率交易核決權限表(修訂後) 
本公司 子公司

每筆 每日 每筆 每日

董事長 USD500萬以上 USD1500萬以上 USD250萬以上 USD750萬以上

總經理 USD500萬(含)以下 USD1500萬(含)以下 USD250萬(含)以下USD750萬(含)以下

財務長 USD200萬(含)以下 USD500萬(含)以下 USD100萬(含)以下USD250萬(含)以下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第六條匯、利率交易核決權限表(修訂前) 
每筆

總經理及董事長 USD 100 萬以上

財務主管 USD 100 萬 (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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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第三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百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

事資金貸與時，不受融資總額

及融資期間之限制，惟各該子

公司仍應自行訂定資金貸與他

人之限額及貸與期限。

二、對同一借款人之限額，依下列

情況分別訂定之：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

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或未

來一年內可預估之業務往來

金額為限，且不得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二十。所稱業務往來金額

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

孰高者。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子公

司，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以

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本公

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百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

事資金貸與時，不受融資總額

及融資期間之限制，惟各該子

公司仍應自行訂定資金貸與他

人之限額及貸與期限。

二、對同一借款人之限額，依下列

情況分別訂定之：

（一）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

超過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

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

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

者。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子公

司，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為

限。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四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利息方式

一、每筆貸與款項期限自貸與日起

最長不得超過一年或一營業週

期(以孰長為準)。
二、貸放資金之利率應參酌本公司

於金融機構之存、借款利率依

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放款

利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者

外，以每月計息一次為原則，

得按月收取、按季收取或到期

一次結算。

資金貸與期限及利息方式

一、每次資金貸與期限自放款日

起，不得超過一年。

二、貸放資金之利息計算，係採按

日計息，以每日放款餘額之總

金額先乘以年利率，再除以

360 天得利息金額。

三、放款利息之計收除有特別規定

外，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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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則，並通知借款人自約定繳息

日起一週內繳息。

第七條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及逾期

債權處理程序

（略）

（刪除）

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及逾期

債權處理程序

（略）

四、依本程序應提董事會決議之事

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如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

之決議。

五、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董事之意見，且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六、本程序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配合法令

第十條 其他

（略）

七、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且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其他

（略）

（新增）

配合法令

第十一條 實施與修訂

（略）

二、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且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新增標題）

（略）

二、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董事之意見，且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配合法令

第十二條 （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二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日。 

（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二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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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係指下列事

項：

（略）

適用範圍

本辦法所稱之背書保證係指下列事

項：

（略）

文字修改

第三條 背書保證之對象

一、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四、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

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

定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

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

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同業

間一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

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帶

擔保者。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

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背書保證之對象

一、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配合實際

需要

第四條 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

同一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或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背書保證之限額，應經董事

會訂明額度，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後據以實施辦理。

二、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額度訂定

如下：

（一）背書保證總額為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之淨值之百分之

五十為限。

（二）對同一背書保證對象，背書

保證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之淨值百分之

四十為限。

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及對

同一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或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背書保證之限額，應經董事

會訂明額度，並提報股東會同

意後據以實施辦理。

二、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額度訂定

如下：

（一）背書保證總額為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之淨值之百分之

五十為限。

（二）對同一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直接及間接對本公司

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

之五十之公司，背書保證金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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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三）因業務往來關係而辦理背書

保證者，個別背書保證金額

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

或未來一年內可預估之業務

往來交易金額，且不得超過

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十，所稱業務往來

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

金額孰高者。

三、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之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為限，如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逾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

以上時，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

要性及合理性。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整體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之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之淨值百分之四十為

限。

三、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書保證

者則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

公司交易之總額（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四、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整體得為背

書保證之總額以本公司最近期

財務報表之淨值之百分之五十

為限，如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

總額逾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

以上時，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

要性及合理性。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整體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

之金額以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之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第五條 辦理程序

（略）

二、財務部門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

立備查簿，就承諾擔保事項、

背書保證之對象、背書保證金

額、風險評估結果、取得擔保

品內容、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

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解

除背書保證之日期與條件等，

詳予登載備查。

（刪除）

辦理程序

（略）

二、財務部門應就背書保證事項建

立備查簿，就承諾擔保事項、

背書保證之對象、背書保證金

額、風險評估結果、取得擔保

品內容、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

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及解

除背書保證之日期與條件等，

詳予登載。

三、財務部門應編製背書保證相關

報表，呈報董事會備查。

配合法令

第七條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對外背書

保證者，應命該子公司依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規定，並參酌本公

司之意見，訂定「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經子公司董事會通

過後，提報該公司股東會，修

正時亦同。子公司從事背書保

證作業時，應依其所訂作業程

序辦理。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對外背書

保證者，應命該子公司依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規定，並參酌本公

司之意見，訂定「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經子公司董事會通

過後，提報該公司股東會，修

正時亦同。子公司從事背書保

證作業時，應依其所訂作業程

序辦理。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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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二、督促子公司自行檢查訂定之作

業程序是否符合相關準則規定

及是否依所訂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相關事宜。

三、內部稽核應覆核子公司自行檢

查報告等相關事宜。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五、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

財務部門應評估該子公司之營

運風險及其對本公司之影響，

並每季提本公司董事會報告。

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不在

此限。

二、督促子公司自行檢查訂定之辦

法是否符合相關準則規定及是

否依所訂辦法規定辦理相關事

宜。

三、內部稽核應覆核子公司自行檢

查報告等相關事宜。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五、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

收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

財務部門應評估該子公司之營

運風險及其對本公司之影響，

並提本公司董事會報告。

第十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

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子公司間依第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

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

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二、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事項，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需

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度

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

以上之董事對公司超限可能產

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

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

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四、本公司因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本程序規定或金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

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

子公司間依第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為背書保證前，並應提

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

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

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二、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事項，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

及反對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三、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

背書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

配合實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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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

會，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刪除）

額超限時，應擬訂改善計劃

後，送審計委員會報告，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因情事變

更致背書保證金額超限時，董

事會應訂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

限之部分。

四、依本辦法應提董事會決議之事

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如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

之決議。

五、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董事之意見，且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六、本辦法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

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三條 （略）

二、本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

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

理。

三、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

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四、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

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

（略）

（略）

二、本辦法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

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

理。

三、本辦法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

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之資訊申報網站。

四、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

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

者。

（略）

文字修改

第十四條 實施與修訂

（略）

二、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立董事之意見，且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新增標題）

（略）

二、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董事之意見，且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配合法令

第十五條 （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二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

日。 

（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二日。 

增列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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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項目

董事 擬解除競業內容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李昌鴻 聚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其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益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明基能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法人副董事長代表人

拍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副董事長代表人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志誠 準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總經理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蔡其南 Yan Tong Technology Ltd. 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DFI AMERICA, LLC. 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DFI CO., Ltd 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Diamond Flower Information (NL) B.V. 法人董事長

代表人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黃麗敏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處長

獨立董事葉勝發 光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金兆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立董事

獨立董事李良猷 城智科技有限公司 特聘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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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附錄一：公司章程(修訂前)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定名為羅昇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英文名稱為 ACE PILLAR CO., LTD.。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之事項如下：

一、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二、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三、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四、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一章 總則

第 三 條： 本公司對其他事業之投資，得不受公司法有關投資總額之限制。
第 四 條： 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得經董事會同意對外保證。
第 五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

公司或工廠。
第二章 股份

第 六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貳拾億元，分為貳億股，均為普通股，每

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其中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額中保留伍佰萬股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股份數額。
第六條之ㄧ： 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及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

予員工，或以低於發行日普通股收盤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

證。
第六條之二：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

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

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
第 七 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其他有價證券亦同。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東辦理股務相關事項除法令及證券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公

司法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九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之召集程序，依公司法第一七二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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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

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規則」辦理。
第十一條： 股東會開會時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如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依公司法規定由董事

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

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壹表決權，但有公司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

無表決權。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有代表巳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議事錄

之製作與分發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四章 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五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依法選任之。董事任期

屆滿而不及改選者，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上述董

事名額中，獨立董事至少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ㄧ。董事

選舉方式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依公司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並得視業務需要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

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

定辦理。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畫面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之組成、職權事項、議事規則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個人貢獻度及同業水準議訂之。
第十八條： 董事不克出席董事會，得依公司法二百零五條規定出具委託書委託其

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十九條： 本公司得經董事會決議為董事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購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理人

第二十條： 本公司得設置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均

依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決算盈餘分配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書表，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送請股東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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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 2~20%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1%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保留彌

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

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一切稅捐外，應先彌補累積

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及其他依法所需提列或迴轉之

特別盈餘公積後，如尚有盈餘由董事會就該餘額併同以往年度累積未

分配盈餘，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前項盈餘分配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

告。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係應公司營運及成長需要，考量未來之資本

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其中以現金股利發放比例不得低於當年度

股利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第二十二條之二：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以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配

發新股或現金。前項若以現金方式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

會報告。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股票擬撤銷公開發行時，應提股東會特別決議，且於上市、櫃

期間均不變動此條文。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訂立或修訂均自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施行。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訂立於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廿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卅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卅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卅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十月九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廿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廿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廿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廿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九月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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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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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股東會議事規則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91年6月28日
一、 本公司股東會議，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二、 本規則所稱之股東係指股東本人及股東委託之代理人。 

三、 本公司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並憑以計算出席股數。

四、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五、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六、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七、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配戴識別證或臂章。 

八、 股東會如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結束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

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

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九、 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總數過半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時，主席得宣佈流會，但如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亦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五條之規定「得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已達發行股數過半時，主席得將作

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七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十、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

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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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五分鐘為限，但

經主席許可者，得延長三分鐘。 

十二、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三、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四、 非為議案，不予討論或表決。討論議案時，主席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

時，得宣告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經宣告停止討論之議案，如經主席宣佈以投票方式表決者，得就數議案同時

投票，但應分別表決之。 

十五、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通過之。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

同。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十六、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錄。 

十七、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十八、 主席為使股東會順利進行，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配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

別證。 

股東應服從主席、糾察員或保全人員關於維持秩序之指揮。對於妨害會議進

行之人，經制止不從者，主席、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得予以排除。 

十九、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二十、 本規則如有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十一、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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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董事持股情形

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註1：表列資料為截至110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0年4月12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

及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註2：本公司董事中有獨立董事三席，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

核實施規則」第2條規定，最低應持有股數以第2條第1項規定之80%計算。本公

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8,000,000股。

職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董事長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李昌鴻 38,492,000

董事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志誠 38,492,000

董事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李長堅 38,492,000

董事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蔡其南 38,492,000

董事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黃麗敏 38,492,000

董事 涵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楊慧玲 11,176,013

獨立董事 葉勝發 0

獨立董事 李良猷 0

獨立董事 楊啓航 0

全體董事小計 49,66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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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參加股東常會!

歡迎您隨時批評指教! 






